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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农村人口外流与人口结构老龄化加剧，传统民居的使用主体和维护模式发生显著变化，对建筑保护

与居住适应性提出新的挑战。研究以浙江省22个传统村落为案例，通过实地调研、半结构访谈，分析老

龄化背景下传统民居的居住适应性修缮现状。研究结果显示：(1) 老年群体已成为传统民居的主要使用

者，代际传承能力下降，未来存在空置风险；(2) 传统民居在空间使用、基础设施及建筑安全方面存在

一定不足，部分居民通过自发性修缮改善居住条件，但缺乏技术指导导致传统建筑风貌受损；(3) 传统

民居居住适应性修缮呈现三种模式：原真保持型、适度更新型与功能替代型，其在传统风貌保留与居住

舒适性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建立技术引导机制、完善资金支持体系及强化社区参与的

对策，以更好实现传统民居的居住适应性修缮。研究为传统民居活态保护与乡村振兴提供了实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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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outflow and an aging demographic structure, the primary 
users and maintenance models of traditional dwellings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posing 
new challenges to architectural conservation and residential adaptability. This study takes 22 tra-
ditional villa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as cases, employing field survey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
view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us of residential adaptability renewal in traditional dwellings un-
der the context of population aging.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1) The elderly population 
has become the primary users of traditional dwellings, with a decline i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
mission capacity, leading to potential vacancy risks in the future; (2) Traditional dwellings exhibit 
certain deficiencies in spatial utiliz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building safety. Although some resi-
dents have improved living conditions through spontaneous renovations, the lack of technical guid-
ance has resulted in damage to th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style; (3) The residential adaptability 
renewal of traditional dwellings presents three models: authenticity preservation type, moderate 
renewal type, and functional substitution type, which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reserva-
tion of traditional features and residential comfort.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proposes 
establishing technical guidance mechanisms, improving financial support systems, and strengthen-
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o better achieve residential adaptability renewal in traditional dwell-
ings. This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references for the living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dwelling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Rural Aging, Traditional Chinese Dwellings, Residential Adaptability, Spontaneous Renov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传统民居是中国乡村最为广泛的建筑类型，不仅承载居民日常生活功能，也保存丰富的历史文化信

息和地域建筑特色。近年来，保护传统民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议题。国家出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1]等文件，强调在活态使用中保护传统民居和历史文化，为民居保护提供了制度和资金

保障。2023 年，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共同组织开展了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作[2]。浙江

省政府也高度重视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工作，近年来持续加强对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支持，但是政府文

保部门的专项资金补助只用于修缮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建筑、历史建筑的传统民居[3]，因此自上而下的拨

款难以保护所有建筑，需要靠居民自己来保护修缮。  
然而，随着城镇化加速，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或定居城市，传统村落人口持续减少，老龄化趋势明

显。这一人口结构变化不仅改变了村落社会结构，也影响民居使用方式、维护行为及保护状况。在许多

村落中，留守老人已成为主要居住群体，其经济能力、修缮能力和代际传承意愿有限，导致自发性修缮

行为既维持使用功能，又可能破坏传统建筑风貌。 
现有研究多从历史风貌保护[4]-[6]、建筑技术修复[7] [8]和旅游开发利用[9] [10]等角度探讨农村传统

民居的保护与利用问题，而从人口老龄化视角分析传统民居居住适应性修缮的研究仍相对不足。基于此，

本文以浙江省传统村落为例，结合实地调研，分析老龄化背景下民居使用状况、自发性修缮行为及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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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旨在为传统民居活态保护和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2. 研究对象 

研究以浙江省为案例区域，依据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五核、三片、两点”的总体格局[11]，为保证

样本规模与统计可靠性，从各分区内选取现存非闲置传统民居数大于 100 且常住人口数排名靠前的村落

作为调研样本(图 1)，人口数多表明村民对村落的依赖度较高，更有可能主动参与传统民居的保护。绍兴

市柯桥区紫洪山村、绍兴市新昌县南山村、绍兴市新昌县西坑村、金华市兰溪市诸葛八卦村、金华市兰

溪市长乐村、丽水市缙云县河阳村、丽水市莲都区下南山村、杭州市桐庐县荻浦村、杭州市桐庐县环溪

村等 22 个传统村落的传统民居作为调研对象(表 1)。共探访 131 户传统民居，访谈村民 93 位、村委官员

11 位、镇政府工作人员 2 位、景区工作人员 3 位、维修人员 1 位。调研内容包括空间功能、使用情况、

修缮情况、安全隐患、设施配置及居住者特征等。 
 

 
Figure 1.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sample villages 
图 1. 样本村落分布示意图 

 
Table 1. Zhejiang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architecture regional division and survey case villages 
表 1. 浙江省传统民居分区及调研案例村落 

总体格局 分区 代表性村落 

“五核” 

浙东山地核心区 天台县平桥镇张思村、仙居县皤滩乡上街下街村 

浙西三江核心区 兰溪市诸葛镇诸葛村、金华市兰溪市长乐村、桐庐县江南镇荻浦村、 
杭州市桐庐县环溪村 

浙中盆地核心区 缙云县新建镇河阳村、永康市前仓镇后吴村 

浙西南山地核心区 丽水市松阳县玉岩镇玉岩村、丽水市景宁县大地乡张坑村 

浙南瓯江核心区 永嘉县岩头镇苍坡村、温州市泰顺县罗阳镇仙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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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三片” 

衢州–江山片区 江山市凤林镇南坞村、衢州市江山市张村乡秀峰村 

嵊州–新昌片区 绍兴市新昌县镜岭镇西坑村、绍兴市新昌县儒岙镇南山村 

宁波–舟山片区 宁波市奉化区西坞街道西坞村、奉化市萧王庙街道青云村 

“两点” 
浦江片区 浦江县白马镇嵩溪村、浦江县郑宅镇郑宅镇区 

南浔片区 南浔区和孚镇荻港村、湖州市南浔区旧馆镇新兴港村 

3. 传统民居居住适应性修缮现状 

3.1. 居住主体与代际传承危机 

传统民居的使用主体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特征。调研数据显示，在所有受访村民中，60 岁以上老年

人占比达 84%，成为传统民居的主要居住与使用群体。年轻人口外出就业比例较高，导致传统民居的长

期居住人口持续减少，村庄整体呈现老龄化的居住格局。 
从居住主体结构来看，目前传统民居的使用者主要可分为四类：一是长期居住在村内的本村留守老

人，是传统民居最主要的使用者；二是少量返乡发展的本村中青年，依托民居开展餐饮、民宿等经营活

动；三是部分来自城市的退休居民，通过租赁方式在乡村长期居住；四是外来经营者租用沿街民居开展

商业活动。其中，以留守老人为主的居住结构决定了传统民居的使用方式更偏向于基本生活需求，而对

建筑维护、功能更新及空间改造的投入相对有限。 
与此同时，传统民居的代际传承能力明显减弱。调研结果显示，约 75%的受访者表示未来没有明确

的房屋修缮计划，66%的受访者不愿意学习或参与传统民居修缮技术。这表明多数老年居民仅维持最低

程度的日常维护，以满足自身有限年限的居住需求。一旦老年群体逐渐减少，大量传统民居可能面临空

置甚至废弃的风险。因此，人口老龄化不仅改变了传统民居的使用主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代际

传承的可能。 

3.2. 居住功能与建筑安全困境 

在空间功能方面，传统民居整体仍能够满足基本居住需求，但其空间使用结构已有变化。调研发现，

居住与交通空间使用频率较高，公共活动空间明显缺失，部分传统功能空间逐渐被储藏或杂物堆放所替

代。此外，一些原有功能空间在使用过程中被简化或转化为辅助空间，传统民居的空间组织模式逐渐趋

于单一化。 
在基础设施方面，传统民居的基本生活条件已有一定改善。样本民居中，供电系统已实现全覆盖，

供水系统覆盖率约为 90%。卫生设施方面，约 80%的民居内部设置了现代卫生设施，约 10%仍保留传统

卫生设施，另有约 10%未配置卫生设施。然而，在采暖与热环境调节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约 50%的民

居配置了空调或采暖设备。由于传统木构建筑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性能较弱，一些居民通过在室内局部增

设水泥墙或使用密闭性较强的材料以改善室内环境，并在改造后的空间内安装空调设备；也有部分居民

在传统民居旁新建砖混结构房屋以满足现代居住需求。 
在建筑安全方面，传统民居普遍存在结构老化问题。统计结果显示，约 40%的样本民居存在明显安

全隐患，主要表现为屋面破损、木结构构件腐朽、墙体开裂以及电路老化等情况。其中屋面老化最为普

遍，由于瓦屋面长期受风雨侵蚀，容易出现瓦片松动或破损，从而引发渗漏问题。与此同时，木结构梁

柱在长期潮湿环境影响下可能出现腐朽或变形，如未及时修复将进一步影响建筑整体结构稳定性。随着

电器使用量增加，部分传统民居原有电路系统已难以满足现代生活需求，一些私拉电线或临时线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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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增加了安全隐患。 
总体而言，传统民居在基本居住功能方面尚能维持，但在建筑安全、设施品质及环境舒适性等方面

仍与现代居住标准存在一定差距。 

3.3. 自发性修缮行为与居住适应性 

在缺乏系统维护和专业技术指导的情况下，传统民居的日常修缮主要依赖居民自发完成，其主要目

的是延长建筑使用寿命、提升居住舒适性和满足日常生活功能。调研显示，居民自发修缮主要集中在屋

顶、木柱、墙体、门窗及楼梯等关键结构部位。在屋顶方面，约 62%的民居进行了局部修复，其中 40%
采用传统瓦片，其余使用现代材料如水泥瓦或金属瓦，以应对渗漏问题。木结构构件的维护主要包括局

部加固、防腐处理及少量以砖柱替代木柱，约 35%的民居实施了此类措施。墙体修补和粉刷也是常见的

维护方式，约 60%的民居仍采用传统砂灰涂料，约 25%使用现代水泥砂浆或瓷砖覆盖。门窗修缮呈现两

极分化：部分民居保留传统木窗，而约 30%的民居选择铝合金或 PVC 门窗。楼梯及地面改造主要针对安

全性和舒适性，约 20%的民居对楼梯进行加固，约 25%的民居铺设现代瓷砖或木地板。 
自发性修缮呈现出明显的实用性特征，居民更关注居住便利和安全，而非严格维护建筑历史风貌。

材料和施工方式的多样化既满足了功能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建筑原有格局和外观。不同家庭因

经济能力、技能水平和个人偏好选择修缮方式，缺乏统一标准和技术指导，使得修缮效果差异显著。尽

管自发修缮能够延长建筑寿命和改善居住条件，但使用不匹配材料或施工方法可能削弱木结构稳定性、

改变空间格局，甚至增加安全隐患。因此，自发性修缮在维持民居使用功能的同时，因缺乏规范引导而

采取的改造措施，也对建筑的历史风貌构成了潜在威胁。 

3.4. 居住适应性修缮模式及评价 

基于调研结果分析，传统民居的居住适应性修缮可分为三类：原真保持型、适度更新型和功能替代型。 
原真保持型：民居主体结构和建筑风貌保持完整，居民修缮多采用传统材料与工艺，如瓦片更换、

木柱局部加固以及砂灰墙面修补等。这类民居在保留传统建筑特色方面水平较高，整体风貌和空间格局相

对完整，但现代生活设施配置有限，居住舒适性相对较低，难以充分满足老龄人口日常生活的便利需求。 
适度更新型：民居在保留主体结构的基础上，对部分空间和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例如局部更新卫

生设施、调整室内布局以及屋面或墙体必要修缮。这类民居在居住舒适性方面有所提升，同时仍能保留

主要的传统建筑特征，传统风貌受到的影响较小，是乡村地区传统民居最为合适的更新模式。 
功能替代型：民居以大规模现代化改造为特征，例如新建砖混结构房屋替代原有空间、使用铝合金

门窗、地面铺设现代瓷砖等。这类民居居住功能全面提升，采暖、供水、卫生设施完善，但传统建筑形态

和历史风貌受到较大影响，传统文化信息保留程度较低，对乡村文化传承存在一定挑战。 
综合比较三类更新模式可见，在提升居住功能和保留传统风貌之间存在明显矛盾。原真保持型偏重

风貌保护但舒适性有限，功能替代型偏重现代居住需求但传统价值受损，而适度更新型在功能提升和风

貌保护之间实现相对平衡，成为乡村老龄化背景下传统民居更新的可推广模式[12]。因此，未来传统民居

的适应性修缮应在满足老龄人口生活需求的基础上，通过技术指导和政策支持，引导居民采取更加合理

的更新方式，以兼顾居住舒适性和文化价值。 

4. 对策 

人口老龄化导致传统民居维护能力下降，日常自发修缮成为主要更新方式，但缺乏技术指导可能破

坏建筑风貌。不同更新模式在居住舒适性与原始风貌保留之间存在权衡，说明未来保护策略需兼顾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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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和历史价值。此外，浙江省样本村落的实践经验表明，技术引导、资金支持和社区参与是实现活态

保护的关键因素。 

4.1. 建立技术引导机制 

村民的自发性建造行为是乡村建筑地域性形成的重要动力，但也需要在保护框架下加以引导[13]。针

对村民自发性修缮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技术缺乏问题，应建立面向普通居民的传统民居修缮技术引导机制。

首先，相关管理部门可以结合地方传统建筑特点，向村民普及宣传简要的传统民居修缮技术知识，对屋

面修复、木结构加固、墙体修补以及门窗更新等常见问题提出标准化技术建议。例如，在屋面维修中推

荐使用与传统瓦片相协调的材料，在木结构修缮中优先采用局部加固而非整体替换等方式，从而在保证

结构安全的同时尽可能保留历史信息。 
可通过开展技术培训或现场指导等形式，提高村民对传统建筑保护技术的认识。例如在传统村落保

护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专业技术人员定期进入村庄，为居民提供现场咨询与技术指导，使居民在进行房

屋维修时能够参考更加科学的方案。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减少不当改造行为，还可以逐步提升村民

对传统建筑价值的认知，从而在日常维护中更加注重历史风貌的保护。 

4.2. 完善资金支持体系 

传统民居修缮通常需要较高资金投入，而在乡村老龄化背景下，大量居住者为老年群体，其经济能

力相对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居民具有改善居住条件或修复房屋的意愿，也可能因为资金不足而难

以实施。传统村落保护面临资金投入不足与来源单一的困境，需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居民投入

的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14]。因此，建立稳定的资金支持体系是推动传统民居适应性修缮的重要保障。 
首先，可以在传统村落保护项目中设立专项民居修缮补助资金，对符合保护要求的修缮行为给予一

定比例的财政补贴。例如，对保持传统屋面形式、使用传统材料或按照技术规范进行结构加固的修缮项

目给予奖励性补助，以鼓励居民采用更加符合保护要求的更新方式。其次，还可以探索低息贷款或合作

基金等多元融资方，为有较大修缮需求的家庭提供长期资金支持[15]。通过建立多层次资金保障体系，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居民修缮压力，促进传统民居的持续维护。 

4.3. 强化社区参与机制 

传统村落的保护不能仅靠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更需要村落居民的文化自觉与主动参与，使保护成

为村民的内在需求[16]。从传统村落的实际情况来看，村庄内部往往具有较强的社会联系与文化认同，这

为开展社区参与式保护提供了良好基础。因此，应通过多种方式强化社区在传统民居保护中的主体作用。 
一方面，可以通过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或传统建筑保护小组，引导居民共同参与村庄建筑环境维护。

例如在村庄层面制定基本的建筑风貌管理约定，对房屋修缮材料、建筑高度以及外立面改造等内容进行

简单规范，从而在不增加过多管理负担的情况下维持整体景观协调。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文化活动、

宣传展示以及乡土教育等方式，提高居民对传统建筑历史价值的认识，使传统民居从单纯的居住空间转

变为具有文化意义的公共资源。 
此外，在一些具有旅游潜力的传统村落中，还可以探索将传统民居保护与乡村旅游发展相结合，通

过民宿改造、文化展示空间建设等方式，为传统建筑注入新的使用功能。在保证基本风貌不被破坏的前

提下，通过适度利用提升传统民居的经济价值，也有助于激发居民主动保护传统建筑的积极性。 

5. 结论 

在乡村老龄化背景下，传统民居的使用主体、维护方式以及更新模式均发生显著变化。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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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群体已成为传统民居最主要的使用者与维护者，这一人口结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统建筑的

维护能力与更新方式。尽管多数传统民居仍能够维持基本居住功能，但整体居住品质与安全状况仍有待

提升。 
村民自发性修缮在延续传统民居使用功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缺乏技术指导，一些改造行

为也对传统建筑风貌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在未来传统民居保护与更新过程中，应在满足居民生活需求

的基础上，加强技术引导与制度支持，通过建立多元参与机制推动传统民居实现适应性修缮。只有在生

活功能与历史价值之间取得合理平衡，传统民居才能在现代社会中持续发挥作用，并成为乡村文化传承

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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